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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瑞星时光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董事意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宁波瑞星时光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于 2021年 3 月 23日召开，作为宁波瑞星时光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号

——独立董事》、《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对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我们认为目前公司已经建立起较为健全

和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

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要求，且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保证公司的规范运

作。我们同意该议案。 

 

 

 

宁波瑞星时光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翁一菲、李政辉 

2021年 3月 24日 


